                      慈发改函〔2017〕13号

市发展改革局关于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

第271号建议协办意见的函
市卫生计生局：

邹亚萍代表在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大会期间提出的《关于加快实施慈溪市第三人民医院门急诊扩建项目的建议》（第271号）已收悉。经研究，现就有关协办意见答复如下：

慈溪市第三人民医院门扩建工程经我局慈发改投〔2009〕320号文批准建设，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建筑面积35970平方米及部份用房因功能调整适当维修改造，其中维修改造部分包括原门急诊综合楼6822平方米，医技科室、行政办公等用房搬至原住院楼，门诊科室作相应调整后作为门急诊用房。目前门急诊综合楼的维修改造已完成，一定程度提升了接诊能力。2017年安排慈溪市第三人民医院门急诊楼改扩建工程为慈溪市重大前期项目，相关前期工作已经开展。

考虑到按照三级甲等医院标准建设的宁波市第二医院杭州湾院区将于2017年底投用，届时可大大提升新区及周边地区医疗服务水平，缓解慈溪市第三人民医院的门急诊接待压力，同时慈溪市人民医院改扩建工程即将开工建设，慈溪市第五人民医院项目投资意向书已签订，建议结合《慈溪市“十三五”重大项目建设规划》和《慈溪市“十三五”卫生和计生事业发展规划》的实施，合理安排建设时序，在全市范围内统筹考虑医疗基础设施的建设，积极整合医疗资源，确保医疗机构的设置合理与规范化。我们将按照职能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特此致函。

                                慈溪市发展和改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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